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答辩流程

博士研究生在学制规定的年限内，完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各个培养环节，成绩合格，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取得明显的研究成果。符合学校、学院相关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要求，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本答辩流程内容及申请流程较多，建议打印后详细阅读）
『特别说明』：

1、涉密论文按照学校研究生院文件：浙大发研［2005］181号执行。
2、自2018年4月1日起，学院执行《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暂行规定》（2018），拟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应当在申请学位论文评阅前，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预答辩由各学科点或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未能及时完成预答辩的博士生，其学位申请、答辩及授予学位时间将顺延至下一季度受理。通过预答辩的博士生，其论文申请答辩流程按学校和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3、请仔细阅读《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浙大发研〔2009〕48号）、《浙江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暂行办法》（浙大发研〔2014〕104号）、《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暂行规定》、《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实施细则》（2017年12月修订）、《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规定》（2017年12月修订）。
学位申请流程：


『时间要求』：

1）、预答辩申请递交截止时间：（1份《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表》（下载）+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效证明材料，包括：已发表论文的首页复印件；尚未发表的录用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国外邮件录用证明需导师签名）；被EI、SCI、ISTP等收录论文的检索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复印件。按时间要求交学院教1-322研究生科办公室。）
	季度
	递交截止时间
	
	季度
	递交截止时间

	第一季度
	1月8日前
	
	第二季度
	4月8日前

	第三季度
	7月8日前
	
	第四季度
	10月8日前


2）、预答辩完成时间要求：最晚要求申请当月的20日前完成。预答辩完成后请及时将预答辩表、预答辩专家意见表、答辩酬金表交至学院研究生科。注：未通过预答辩的同学也请联系研究生科告知结果。
3）学位申请网上确认截止时间： （网上系统完成所有信息录入，到研究生科审核，再输出打印“浙江大学博士学位申请书”2份（单面打印），完成填写，交学院研究生科。具体要求请仔细阅读后页答辩流程）
	季度
	网上确认截止时间
	
	季度
	网上确认截止时间

	第一季度
	1月25日前
	
	第二季度
	4月25日前

	第三季度
	7月25日前
	
	第四季度
	10月25日前


4）、学位论文答辩截止时间： 

	季度
	答辩截止时间
	
	季度
	答辩认截止时间

	第一季度*
	3月10日前
	
	第二季度
	6月10日前

	第三季度*
	9月10日前
	
	第四季度
	12月10日前


*：因考虑学校寒暑假因素，答辩截止时间可延至3月20日及9月20日前完成。
『申请及答辩流程』：

一、在系统输出“学位申请书”之前，需进入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登录完成以下内容：（http://grs.zju.edu.cn/grsinfo.html）

1、制定学习计划（个人学习计划=实际修读课程+(代码：0000999)，没有修读的课程从学习计划中删除），制定好后让导师审核通过，学院研究生科再审核通过。
  自2017—2018学年秋冬学期开始，对研究生学位英语课程调整如下：研究生英语课程0500006研究生英语水平测试（1学分）、0500007研究生英语交流能力（1学分），相应调整为0500008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1学分）、0500009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1学分）。
检查个人学习计划是否有该课程，没有则需要增加课程后显示学分。 老课程未获得学分则需要学生本人修订个人学习计划，删除老课，将相应的新课程以增加跨专业课程的方式添加，学院（系）将课程性质从跨专业课修改为公共学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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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培养过程”“科研”等栏目相关信息录入
1）“读书报告”中录入相关内容：普博6篇、硕博连读（提前攻博）、直博10篇；
2）“开题报告”中录入相关内容，参加开题报告专家组成员不少于3人；开题报告的具体内容另行输入打印，并将电子版发至：yejianfang@zju.edu.cn， 文件命名及发送邮件的主题：学号+姓名+论文题目+开题报告（专业名称）。

3）“中期考核”：录入相关内容，导师给出考核意见
4）“预答辩”中录入相关内容；
5）“奖惩记录”中录入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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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的科研成果(学位申请)”中，准确录入申请学位所需的“发表（含录用）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的全部信息，核对无误后确定提交（非学位论文内容的科研成果请不要录入。没有成果的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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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的学位申请”中，点击“信息录入”，上传“学位论文”（上传后请导师进入“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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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论文答辩相关信息录入”：录入“学位论文题目”、“学位论文主要创新成果”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是后续打印“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学位申请表” 等所必需的，须按规定的要求录入才能打印出相应的表格），核对无误后确定提交。
注：△论文答辩相关信息录入，千万不要漏填。
    △学位上报信息录入（注：我院所有专业均按二级学科授予学位），请在网上仔细核对身份证号、出生年月、籍贯等重要的个人信息（如有错误请立即更改，以免影响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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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登录后，研究生本人将以下材料交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教1-322）审核（按预答辩申请时间要求）：
1、“开题报告存档页” （需导师签字）；

2、“读书报告”网页输出页面6或10篇 （需导师签字）；

3、已发表论文的首页复印件；尚未发表的需录用证明原件；被EI、SCI、ISTP等收录的论文需提供图书馆出具的检索证明及复印件；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原件及复印件。

三、录入信息审核无误后，系统中输出打印以下文档并交学院研究生科（学位论文送审前提交）：

1、“浙江大学博士学位申请书”2份（单面打印），贴上照片，写好评语等内容，其中P6“导师意见”导师填写，“基层党组织意见”德育导师填写，离左边1cm处用订书机上下4颗装订好。以上表格内容必须填写完整。
四、论文送审需递交材料：
1、论文打印前请先仔细阅读《 浙江大学研究生论文编写规则 》；

2、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表；
3、根据“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实施细则（2017年12月修订）”文件规定，研究生科将对当季度申请学位的博士研究生根据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排序，确定论文隐名抽审比例。排前10%，可申请5本论文具名评审；排前10%-30%，可申请4篇论文具名评审；排中间30%-60%，可申请2篇论文具名评审；排后40%，5本论文全部隐名评阅。
1）符合“明审”要求的论文经学院审核后，由导师自定评阅人并外审，同时将评阅专家详细信息发邮件至yejianfang@zju.edu.cn备案。评阅人5－7人，其中校外≥4人、博导≥4人；校外评阅人：55所

 HYPERLINK "http://polymer.zju.edu.cn/wescms/sys/filebrowser/file.php?cmd=download&id=31025" 设有研究生院高校、中科院系统等；本省高校原则上不推荐评阅。评阅意见返回寄送地址：浙大路38号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教1-322室，叶建芳，310027，电话：0571-87951931。

2）“双盲评审”办理送审需递交以下材料（网上评阅无需提交以下材料）：

   ▲相应份数的双盲评审的论文（双面打印）、双盲评阅书（单面打印、内需本人签名）及评阅聘书；

▲评审费：400元/份。另准备相应份数的EMS快递信封。
五、论文答辩前准备工作：
1、自行到“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查询评阅返回结果，得到“允许答辩”的信息后，请向叶建芳老师索取已返回的评阅书、已盖章的答辩表决票、已盖章的2份学位申请书，准备答辩。(注：答辩表决票同意画“○”，不同意画“×”，画“√”为废票；)
2、登录 “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完成“答辩准备信息录入”；
3、由导师组织答辩委员会：

正高职称专家5－7人，其中：博导≥4人，校外/外系、外专业≥2人；主席由博导担任，导师不担任主席。如果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申请人的指导教师只能有1人参加。答辩记录人1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及以上职称。答辩委员会酬金：200-500元/人，记录员酬金：100元/人；

答辩需要的其他表格例如：酬金表、答辩记录、修改定稿审核表请见“院网-研究生科-文件表格”里，下载《研究生学位申请及答辩相关表格及文件》（http://me.zju.edu.cn/meoffice/2016/0817/c6446a447250/page.htm）。 
六、论文答辩后，递交答辩材料前：
   ▲登录 “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登录帐号：25ms01；密码：25，录入答辩结果。

   ▲答辩后如有需要，可以到研究生院设置的“自助服务一体机”打印“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证明”。研究生科不再开具该证明。

“自助服务一体机”地址：

 紫金港校区： 周一至周四：8:30-12:00、13:00-17:00 ；周五：8:30-12:00、13:00-15:00 （节假日除外）；行政服务办事大厅111室,88981563

玉泉校区： 周一至周五：13:00-16:00 （节假日除外）；行政服务办事大厅玉泉校区代办点（行政楼129室，87951912）

七、需递交的答辩材料清单（所有上交材料中需手写部分必须用钢笔书写。）：

1、独创性声明1份；
2、版权使用授权书1份；
3、学位申请书2份； （单面打印）
4、论文评阅书5-7份；（单面打印）
5、答辩表决票5－7张； 

6、答辩记录表1份；

7、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定稿申请表1份；（需导师签字）

八、办理离校手续：
1、终稿论文上传：经“机械学科学位委员会会议”评审后（会议时间请及时与研究生办公室咨询），登陆本人“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在“信息录入”栏目内上传论文（终稿）并请导师再次确认。
2、网上电子离校手续网址为：http://xwfw.zju.edu.cn/，其中院分团委办理“学院党团委”（教1-329室）、叶建芳老师办理“学院资料室”等有关手续（教1-322室），“学院研究生科”将在其他所有办理完毕半小时后自动“通过”；
3、上交学位论文3本到学院研究生科，可以办理电子离校单的“学院资料室“这一项：

按《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编写规则》的要求双面打印，统一白色封面，书脊上注明论文题目、专业、姓名、学校。3本论文均送北京存档用。

如因保密需要，论文可以申请暂缓提交。所需表格请见“院网-研究生科-文件表格”里，下载《研究生学位申请及答辩相关表格及文件》（http://me.zju.edu.cn/meoffice/2016/0817/c6446a447250/page.htm）。 
3、将离校单、校徽、学生证交到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叶建芳老师，注销研究生证后领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定向和委培生的证书由学院统一寄往学生单位。

九、其他未尽事项：

1、未参加学校统一的毕业照信息采集的同学，请到新华社浙江分社高校毕业生图像采集中心联系补拍( 0571－85116233、87056261)。信息采集表中学校的基本内容为：浙江大学代码：10335，学校地址：杭州浙大路38号，邮编：310027。自行联系拍摄的毕业照片，纸质照片请同学务必以本人联系方式收取，交给学院研究生科叶建芳老师(此照片用于贴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电子照片请同学在学信网核对后下载并发送至glc@zju.edu.cn，邮件中说明学号、姓名、身份证号，以便学籍办及时关联学历注册信息。注意：电子版大小必须控制在16kb以内！（新华社压缩处理过的照片才可用于网上链接）。未能及时将照片及其电子版返回的将顺延至下一季申请学位。 

2、有贷款的同学，请先去银行确认还款信息，以便日后“系统”能够顺利打印毕业证书。

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2018.5.23
 
 

毕业资格审查：包括个人学习计划、课程学分、读书报告、开题报告、中期考核、科研成果等





预答辩申请及预答辩，相关材料及时间节点请见下述。








学位论文送审








论文答辩及离校手续








